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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关于《精算师职业资格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《精算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精算师是运用数据分析技术，对风险进行识别、预测和

管理的专业人员，在保险经营、风险和战略管理、社会保障

领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2021 年 12 月，《国家职业资格

目录（2021 年版）》将精算师纳入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。2021

年 12 月以来，银保监会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我国精

算力量，在反复研究论证、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，起草了《精

算师职业资格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《精算师职业资格考试实

施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资格规定》《实施办法》）。

二、起草原则

（一）立足国情，走中国特色精算发展之路。深刻把握

新发展阶段，贯彻新发展理念，牢牢立足我国金融保险实际，

设置我国亟需的寿险、非寿险、社会保险与养老金计划、金

融风险管理等专业类别，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算师职业资

格管理和考试体系。

（二）借鉴国际，推动保险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。借鉴

国际成熟精算师资格考试制度，研究制定我国精算师职业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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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考试的专业类别、考试科目以及资格管理、后续教育等要

求，推动保险业高水平对外开放。

（三）结合实际，吸引培养更多精算人才。立足我国保

险业发展实际，科学设定精算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条件，优

化考试科目，增强考试吸引力，为我国金融保险业和经济社

会发展培养更多精算人才。

（四）加强管理，打造高质量精算人才队伍。专业素质

和职业道德是精算师执业的关键，通过实行登记制度、建立

诚信档案、对违规精算师惩戒、加强继续教育等方式，强化

对精算师的自律管理和终身教育，打造高质量精算人才队

伍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明确我国精算师职业资格分级。《资格规定》明

确，我国精算师职业资格包括准精算师、正精算师两个级别，

准精算师资格是取得正精算师资格的前提条件。其中，准精

算师应掌握基础的精算理论和技能，具备从事精算相关岗位

的专业素质；正精算师应深入掌握精算理论和技术发展前

沿，具有较强的精算实践能力，具备从事高级精算岗位或精

算管理岗位的综合素质。正精算师级别设置寿险、非寿险、

健康险、社会保险与养老金计划、金融风险管理、资产管理、

数据科学七个专业类别，以满足我国多领域对精算人才的需

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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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优化精算师考试资格和考试设置。《资格规定》

《实施办法》对精算师职业资格考试的报名条件、考试设置

等进行了优化。一是从报名条件看，《资格规定》明确，具

备大学本科（含本科在读）及以上学历或者学位的人员可报

名参加考试。二是从考试科目看，《实施办法》规定，我国

准精算师考试科目为 5 门；正精算师考试分 7 个专业类别，

均为 1 门公共科目、3 门专业科目、1 门选考科目。三是从

与职称的对应看，取得准精算师职业资格的人员，若符合中

级经济师职称工作年限等相关条件，可对应中级经济师职

称；取得正精算师职业资格的人员，若符合高级经济师职称

工作年限等相关条件，可参加高级经济师职称评审。

（三）强化考试组织管理和考试纪律。《实施办法》规

定，中国精算师协会（以下简称精算师协会）负责精算师职

业资格考试的实施工作，考点原则上设置在地市级以上城市

的大中专院校、高考定点学校等，每年第二季度、第四季度

各考一次。在考试纪律方面，坚持考试与培训分开原则，凡

参与命题、审题、考试组织等工作的人员，一年以内不得参

加考试，五年以内不得从事相关培训工作。对违反考试工作

纪律的人员，将依法严肃处理。

（四）明确精算师职业资格取得标准。《资格规定》对

申请精算师职业资格证书的条件作出规定。准精算师级别需

要满足的条件包括：通过准精算师级别 5 门科目考试；参加

并完成相关法律和监管规定教育、职业道德教育；具备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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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。正精算师级别需要满足的条件包

括：取得准精算师级别的职业资格证书；通过正精算师级别

对应专业类别要求的公共、专业和选考共 5 门科目考试；累

计 5 年以上的精算或金融领域相关实务经验；参加并完成职

业道德教育；具备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。满足条件的，

由精算师协会颁发银保监会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监制的相

应级别的证书。

（五）健全规范精算师职业资格管理制度。《资格规定》

强化对精算师的全环节管理，打造高质量的精算师队伍。具

体包括：精算师职业资格证书实行登记服务制度；精算师应

定期完成精算职业继续教育，不断更新专业知识，提高职业

素质和业务能力；精算师协会负责建立精算师职业资格持证

人员的诚信档案，并向社会提供相关信息查询服务；对于违

反法律法规、保险精算行业规章制度及职业道德的精算师，

精算师协会将取消其登记，收回其职业资格证书并向社会公

告。

（六）明确新旧精算师职业资格的衔接政策。对于《资

格规定》实施前已取得的精算师资格证书，与按照新规定要

求取得的精算师职业资格证书的效用等同。对于 2017 年及

之前已通过的考试科目，精算师协会将拟定科目转换规则，

报银保监会备案后公布实施。


